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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校為獎勵教學績優教師，特訂定本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本辦

法由教學發展中心負責相關業務之推動。 

第 二 條 本校依本辦法組織「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小組」由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各院長、綜合

行政處處長、校外委員及各院代表 2人為委員，校長為主任委員。 

第 三 條 凡在本校任教年資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，且前一學年度教學評量分數不得低於 3.5

分（含）以下，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，均得獲推選為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： 

一、教學認真，有實質成效。 

二、熱心輔導學生，有具體表現。 

三、從事教材、教法之改進或對提昇教學品質有具體作法。 

四、對教學科目或所習學科(門)有專精研究，研究成果獲教育主管(相關)單位之獎

助。 

五、帶領學生參加國內外相關比賽得獎。 

六、教學成果獲國家頒獎 (如發明獎、專利)。 

第 四 條 推薦名額依該教學單位專任教師員額計算，各教學單位從符合遴選資格的教師中，

推薦一名教學績優教師參與遴選，每超過七名專任教師可增加一名教師參與遴選。 

第 五 條 遴選程序：  

一、各教學單位應於每年九月底前經各單位遴選程序，推薦候選教師參與遴選（逾

時視同放棄）。 

二、候選教師應撰寫自評表、具體成果陳述及相關資料供委員參考。 

三、遴選委員會於每年十月底前召開遴選會議依本辦法進行遴選。 

四、遴選時需有三分之二(含)以上委員出席投票。 

投票細則： 

(一)採用無記名投票。 

(二)候選人以編號陳列，陳述其教學優良事蹟。 

(三)每一委員可圈選 3位候選人，總票數最高之專任教師前 3名為教學績優教師， 總

票數相同時報請校長圈選。 

第 六 條 獲獎績優教師於全校性活動公開表揚，並頒發獎狀及獎勵金以茲鼓勵（實際金額依

教育部經費調整）。獲獎績優教師得配合學校安排，以教學觀摩或座談方式提供教

學經驗之分享。 

第 七 條 評選過程中，遴選委員同時為教學優良獎之候選人時應自行迴避。 

第 八 條 各教學單位應訂定遴選辦法並組成推薦小組進行各單位之推薦作業。 

第 九 條 為廣泛獎勵優良教師，獲獎教師如連續兩年當選時，之後兩年內不得再接受推薦或

申請為候選人。 

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